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江苏中和东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和平河路建设工程、跨永武河桥（编号：2025SS104~SS105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4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S104~SS105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和平河路建设工程、跨永武河桥

	审查人
	季洪鼎
	[image: image1.png]



	审查号
	10051- R2003
	联系电话
	13685274467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道路工程设计说明
①7.3.4路面结构类型及厚度 水泥稳定碎石的配合比建议通过配合比试验确定最佳配比，而不是采用固定配比4%；
②7.3.4路面结构类型及厚度 人行道结构层底基层采用级配碎石找平要求过高，建议采用性价比更高的碎石垫层，否则应提供级配碎石的级配要求；
③7.3.6新老路面纵向搭接设计图 老路的沥青路面厚度与图纸所示厚度不一致，需根据实际厚度进行搭接设计，建议核改；
2、道路平面设计图
①有条件的交叉口建议根据交通组织需要进行必要的渠化设计；
3、道路纵断面设计图
①起点处纵断面设计有误，桩号K0+029处竖曲线进入现状道路大明路范围，无法实施；
②东青路交叉口范围处，道路平纵线形组合设计违反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》（CJJ193-2012）8.2.1条规范要求；
4、路面结构设计图
①永武路抬高纵断面设计图，道路两侧太高多、中间少，且各种抬高方案的实施范围无法确定，不具备指导现场实施的深度，建议核改；
②本工程采用的侧平石均非常规尺寸，请确认采购是否存在问题；
5、盲道及无障碍通道设计图
①行进盲道中心距不满足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 50763-2012）表3.2.2的要求；
（注：根据规定，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，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，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，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。）



	设计人
	单文娣
	工程规模
	城市支路，长1276.8m，宽20m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桥 梁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和平河路建设工程、跨永武河桥

	审查人
	于松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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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审查号
	10051-B1010
	联系电话
	135843518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补充水利部门批复或洪评中关于河道宽度、跨径及梁底标高、水位标高等相关具体概况内容应描述在设计说明中。

2、缺少桩承载力检验要求。参见《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-2021》5.1.3及5.2.5条。

3、补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内容，参照常州住建局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常住建〔2023〕242号）。

4、未见设置板端防震橡胶垫。

5、垫石前边缘未与墩台外边缘平齐，不满足《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》（CJJ 166-2011）中第11.1.3条。


	设计人
	仓金浩
	工程规模
	桥1座、涵0座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和平河路建设工程、跨永武河桥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 

三 、其它意见： 

1、 设计选用的常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已有修订的新公式。用修订后的公式复核计算本设计排水管口径是否满足要求。
2、 道路交叉口处雨水口宜适当加密设置。


	设计人
	李海波
	专业负责人
	张浩琪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8月14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